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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船重工以 2012 年可转债募集资金收购大洋船舶可行性研

究报告 

 

一、大船重工基本情况（实施主体）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Dalian Shipbuilding Industry Co,. Ltd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201200000058397 

法定代表人： 孙波 

公司首次注册登记日期： 1989.06.10 

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沿海街1号 

邮政编码： 116000 

联系电话： 0411-84482888 

联系传真： 0411-83633461 

注册资本： 6,468,566,800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各种船舶、海洋工程及其配套设备的开发、设计、建

造、修理、改装、销售；各类机电设备、压力容器、

玻璃钢制品、金属结构件及其配件的设计、制造、安

装、销售；钢材、木材的加工、销售；工程项目的科

研论证、技术咨询；专利、非专利技术及其他工业产

权的转让、许可使用和技术服务；承包境外船舶行业

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设备、

材料出口以及上述境外工程所需劳务人员的对外派

遣、输出；对外产业投资和引进技术、经济信息咨询、

提供劳务；设备、设施、场地租赁；汽车大修、危险

货物运输、普通货运、大件运输、搬运装卸、道路运

输、土石方运输；工程项目管理、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凭资质经营）。 

（二）经营情况 

大船重工为中国重工全资子公司，是目前国内唯一有能力提供产品研发、设

计、建造、维修、改装、拆解等全寿命周期服务的船舶企业集团，汇聚了军工、

造船、海洋工程装备、修/拆船、非船等五大业务板块的装备制造企业集团。大

船重工造船基础设施完备，设计研发和生产建造实力雄厚，可以承担从千吨级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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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到三十万吨级超大型油轮，从常规散货船、油船到万箱级集装箱船、大型LNG

船等各吨级、各种类船舶的设计建造任务，被誉为“中国造船业的旗舰”。先后为

国内外用户设计建造各种船舶3000余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第一艘万吨轮、七十

年代第一艘导弹驱逐舰，九十年代第一艘VLCC，到21世纪第一座深水半潜式钻

井平台，大船重工创造了中国造船史上70多个“第一”。 

大船重工自2005年整合重组后，经济规模和造船规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连

续8年主要经济指标保持20%以上增长速度。2006年实现了工业总产值和销售收

入“双超百亿”。2007年到2008年期间连续18个月手持订单量位居世界第四位。大

船重工是中国首家跻身全球造船企业前五强的世界著名造船企业，2009年实现工

业总产值和销售收入“双超两百亿”，并荣获亚洲最佳船厂奖，提前一年实现了“十

一五”规划目标。2010年实现工业总产值223亿元，交工船舶586万吨，位居世界

第四位。2011年，大船重工资产总额超过1000亿元，完成销售收入280亿元，工

业总产值270亿元，交工吨位611万吨，各项经济指标再创历史新纪录。2012年，

在金融危机对船舶业的影响全面爆发，船企纷纷亏损的情况下，各项经济指标依

然保持平稳增长。2013年，在由中国制造企业协会等联合举办的“中国船舶行业

二十强”评比中，大船重工位列榜首。2014年公司圆满完成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

返厂维护任务，顺利完成为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建造的“海洋石油118”FPSO-6号

船准时拖航，昂首挺进中国南海油田作业，而且为中海集运建造的10000TEU集

装箱船签字交工，使我国成为继韩国、日本之后，能够自主研发、自主设计、自

主建造超大型集装箱船的国家。目前，大船重工资产总额超过800亿元，营业收

入超过200亿元，利润总额超过20亿元。 

二、收购方案 

（一）本项交易方案概述 

本项交易系大船重工向大连船舶工程（香港）有限公司、明洋有限公司、大

洋投资（大连）有限公司、大连昌盛船舶物资有限公司购买其持有的大连大洋船

舶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下称：标的股权）。 

此次股权收购，由具有中国证券从业资格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对目标公司/标的股权以 2014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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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 日为基准日进行审计/评估，并出具“瑞华审字[2014]第 01360202 号”审计

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4]第 1195 号”资产评估报告。根据审计报告、评估

报告，并以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经各方协商

初步确定的转让价格为 66,800 万元人民币。因此，本次股权收购的投资总额即

为股权转让价格，根据《大连大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初步确认

转让价格为 66,800 万元人民币，未来将针对过渡期损益等因素在此价格基础上，

进一步调整、确定转让价格。 

此次股权收购的资金来源包括：使用募集资金 38,805 万元，自筹资金 27,995

万元。其中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支付股权收购价款，部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不足

部分由大船重工自有资金解决。 

标的股权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为过渡期，目标公司在过渡期实现的盈利

或发生的亏损，以及因其他原因导致的净资产增加/减少，由瑞华会计师进行审

计并出具过渡期损益审计报告。目标公司在过渡期发生的损益均应由转让方享有

或承担。 

（二）目标公司相关情况 

1、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大连大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公司住所：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孤山湾区域 

法定代表人：李洪成 

注册资本：13,100万美元 

成立日期：2004年10月13日 

经营范围：特种船舶及高性能船舶的修理及船舶构件的设计与改造；修理、

建造、改装各类海上钻井平台等工程装备；设计、生产陆用、船用金属构件及配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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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权结构 

目标公司股东追溯至自然人的股权结构如图所示： 

 

目标公司的股东及出资情况为：大连船舶工程（香港）有限公司，出资 8000

万美元；明洋有限公司，出资 2000 万美元；大洋投资（大连）有限公司，出资

2000 万美元；大连昌盛船舶物资有限公司，出资 1100 万美元。 

目标公司为根据中国法律注册成立并合法存续的中外合资经营公司，根据

目标公司股东的书面确认，标的股权不存在质押或其他任何权利限制情形。 

3、目标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目标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财务

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4 年 4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161,521 152,477 150,838 

负债总计 118,886 102,540 89,624 

所有者权益合计 42,634 49,937 61,214 

项目 2014 年 1-4 月 2013 年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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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1,217  33,870   31,921  

营业成本 11,512  34,109  32,586  

营业利润 -6,928 -11,265 -11,483 

利润总额 -7,302  -11,277  -11,406  

净利润 -7,302  -11,277  -11,406  

4、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评估结果如下： 

评估基准日：2014 年 4 月 30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资产总计 161,520.65 204,217.04 42,696.39 26.43 

负债总计 118,886.28 118,886.28 - - 

净资产 42,634.37 85,330.76 42,696.39 100.15 

三、本次收购的背景及目的 

2013年8月，为促进船舶工业持续健康发展，国务院印发了《船舶工业加快

结构调整促进转型升级实施方案（2013-2015年）》。方案强调以加快转变船舶

工业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适应国际船舶技术和产品

发展新趋势，着力改善需求结构，实施创新驱动，推动技术和产品结构升级；发

挥企业市场主体作用，加强宏观调控和引导，着力推进兼并重组和转型转产，优

化产业组织结构和产能结构。同时，《金融业支持船舶工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

已获国务院通过，有望近期出台。主要包括对符合规范的标准船舶企业加大扶持

力度、拓宽融资业务、鼓励社会资本等。 

大船重工是国内规模最大、建造产品最齐全、最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船

舶总装厂，大船重工军民品生产任务饱满，发展迅速。为适应国际船舶技术和产

品发展新趋势，强化需求导向，调整产业结构，大船重工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

市场潜力大、附加值高的特种船舶，且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特种船舶

产品进度紧、生产周期长，建造难度大，大船重工现有生产资源不足，需新增相

应的生产能力以保障产品开工建造。因此，大船重工收购大洋船舶并进行适应性

改造是解决当前面临的特种船舶生产资源不足的有效途径。 

四、本次收购合法合规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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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推进船舶行业转型升级，实施兼并重组的政策 

船舶工业产能过剩矛盾加剧，为了化解这一矛盾，国务院陆续出台了《船舶

工业加快结构调整促进转型升级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

场环境的意见》等政策，为船舶行业重组、整合优势产能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此次交易符合上述国家相关政策。 

2、本项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股权定价公允 

就股权定价而言，本次股权收购依法定程序进行，由具有中国证券业务资格

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4 年 4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标的股权

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且已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资产评估

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合理，评估方法选取得当。以评估结果为基础，经各方协商

初步确定转让价格，并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调整价格因素，在初步定价的基础

上将进一步调整、确定转让价格。因此，定价原则符合公允的市场原则。 

3、本项交易所涉及的股权权属清晰，股权过户不存在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股权权属清晰，股权过户不存在法律障碍。已在约定期限

内办理完成股权转让手续。 

五、本项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收购能够满足大船重工特种船舶建造计划的要求。大船重工收购大洋船

舶保障了新生产设施的建造需要，并形成相应的生产能力，以确保完成特种船舶

的生产任务。 

本项收购符合特种船舶规模化、专业化生产的发展趋势。将大洋船舶打造成

为现代化高技术特种船舶制造基地，运用专业工场、专线建造特种船舶，更有助

于推动规模化、专业化发展，适应国家建设和市场需求。 

本项收购不会对公司当期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六、结论 

本次收购项目，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要求，能够促进船舶产业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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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收购过程经过财务审计、资产评估和法律尽职调查，

完成了国有资产评估备案，最大限度的降低了收购风险，收购价格合理。 

综上，本次重大股权收购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未来整体战

略发展方向，具有技术的可行性和经济的合理性，具备良好的发展前景。 

 

 


